
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確保建立並維持利於促成進一步

談判之氣氛；

四．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委員及 General

A. G. L. McNaughton，艱苦効勞，成績卓著，至深感
謝；

乓贊同裁撤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並決定

該委員會之裁撤應於當事雙方通知聯合國代表接受將

上文第二段 (c) 所稱聯合國委員會權責移交該代表之

日起一個月內爲之。

第四七O；大會設以八系

才卜票通過，素楫者二（印

皮、南斯拉夫）。8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五O年四月十二日第四七一次會議

委派 Sir Owen Dixon 爲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代表。

，人入系，卜象通過，素楫

者二（印戾』南斯拉夫）。8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決定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理事會第四七三次會

議決定依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卜九條規定邀請大韓民國

代表於審讖本問題期間列席理事會議席。

八十二（一九五O)．一九五O年

六月二十五日決議案

(S/1501] 

安全理事會，

覆按大會於一九四九年卜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九

三（六）所獲結論，認大韓民國政府爲合法成立之政府，

在聯合國韓國問題臨時委員會所能視察及諮詢及大多

數韓國人民居住之韓國部分行使有效管制與管轄；該

政府係經該部分韓國選民依法自由表示意願且在臨時

委員會監視T選出；又該政府爲韓國境內唯一具有此

種資格之政府，

-.- 

8 一理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缺席。

深悉入會一几四八年丨仁二月 I·二日決議案一九五

(-)及一九囤几年「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九.:__:_（四）對

可能後果所表關切，認爲除非會員國對聯合國促成韓

頃完全褐立輿統一所求成果勿作損害行爲，則後果或

將隨至；又悉該兩決議案對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報

告書，內所陳情勢威脅大韓民國及其人民之安全與福

利甚或導致公開之軍事衝突一節亦表關切，

鑒悉北朝鮮部隊對大韓民國施行武裝攻擊至深關

切，

斷定此種行動構成對和平之破壞；

壹

要求立卽停止敵對行動；

促請北悄鮮當局卽將軍除撤至北緯三十八度；

貳

請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

(a) 儘速將該委員會對此項情勢週詳考慮後之建

議具報，勿事稽延；

Cb) 監視北朝鮮軍隊撤至北緯三十八度；

Cc) 將本決議案執行情形隨時向安全理事會具

報；

叁

促請全體會員國盛力協助聯合國執行本決議案，

勿予北朝鮮當局任何援助。

茱四七三次會誤以元炁

針＊逞過，素權者一C南

斯拉夫）。10

八十三（一九五O)．一九五O年

六月二十七 H 決議案

[S/1511] 

安全理事會，

業已斷定北朝鮮部除對大韓民國之武裝攻擊禪成

對和平之破壞，

，參閱安令理事會正式杞錄，第五年，第十五號，第四七：：：：
次會議，第二頁，註二（文件 S/1496, 經照文件 S/1496/Corr.1
改正）。

10 一理事國（蘇維埃社會「義共和國聯邦）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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